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6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東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未遂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308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李東華與黃界聯原為朋友關係，2人因故發生嫌隙，李東華

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於民國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

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之郭合記刀具行購買之開山

刀，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加油站購買之汽

油，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黃界聯所經營之車行，口呼「要給你死（臺

語）」，並持刀朝黃界聯身體揮砍，黃界聯見狀，或隨手持

物品抵擋，或跳到沙發上以腳踢等方式，閃躲李東華之揮

砍，由於黃界聯之防衛、躲避得宜，其頭部、頸部及身體之

重要臟器始免遭受李東華之砍擊而倖免於死，惟黃界聯仍受

有左前臂不規則撕裂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

傷（約10公分長）、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

足背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

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

（約9公分長）、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撕裂傷（約2公分長），嗣黃界聯趁隙逃跑至位於同路段318

號之悠逸商旅求救，李東華在後追趕見狀方始作罷，隨後至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後港派出所自首，並接受裁判。事後李東

華因仍心有不甘，另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

23日與黃界聯以LINE通話時，對黃界聯恫稱：「我要去死，

邀你一起走」等語，令黃界聯因此心生畏懼，足生危害其安

全。

二、案經黃界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東華及其

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

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

得為證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12、144至145頁），原審審

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

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自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

據，均查無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

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之事實坦承不諱，另固坦認

有持刀攻擊告訴人黃界聯成傷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殺人

未遂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想嚇嚇告訴

人，應構成傷害罪云云。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各點，詳後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理由㈢部分，認被告應僅構成普通傷害罪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購買之開山刀及汽

油，騎乘機車至告訴人所經營之車行，並持刀砍擊告訴人身

體，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嗣告訴人趁隙逃跑

至悠逸商旅向人求救，被告方始作罷；事後被告又基於恐嚇

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23日與告訴人以LINE通話時，

對告訴人恫稱：「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令告訴人

心生畏懼，足生危害其安全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63至64頁，本院卷第68、110、1

44頁），此據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即在場人李權祐於偵訊證

述在卷（見偵卷第89至91、183至185頁），並有現場監視器

翻拍照片、告訴人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下稱新光醫院）111年4月22日甲種診斷證明書、新光醫院

111年8月11日新醫醫字第11100000617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

歷資料影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111年4月6日扣押

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告訴人之傷勢照片等

證據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9至45、56至59、103至137頁，原

審卷第141至161頁），復有原審勘驗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4

月23日之LINE通話錄音檔、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在卷可參

（見原審卷第67至120頁），及開山刀一把扣案可資佐證。

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殺人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

以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

結果，為殺人未遂；殺意之有無，雖不以兇器之種類及被害

人所受之傷害程度，為絕對之認定標準，但加害人使用之兇

器、下手之部位、用力之程度及行為後之情狀等，仍非不可

藉為判斷有無殺意之心證依據。經查：　

  1.關於案發之經過：

　⑴告訴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在自己經營的

車行1樓辦公室內，辦公室和外面有隔一扇玻璃門，因為從

監視器有看到有個人騎機車進來車行，李權祐就去開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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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開，被告就很大聲叫李權祐「閃開」、「把鐵門拉下

來」，然後跑進來對我罵髒話後又說「要給你死（臺

語）」，就開始一直朝我上半身肩膀、頭部攻擊，被告一直

砍我，我有拿東西抵擋，人也跳到沙發上，用腳踢、用旁邊

的茶几往他身上丟，繞著我和被告之間的桌子跑才逃出去，

我脫逃後被告有騎機車追出來，追著我跑，接著被告騎到一

半自己跌倒，我就跑到旁邊的悠逸商旅求救，請櫃檯人員幫

我報警叫救護車等語（見偵卷第89至91頁，原審卷第186至1

93頁）。

　⑵證人李權祐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當天我原本和告

訴人在車行的辦公室裡面，我看到有人要進來，就去開門，

我一開門就看到被告拿刀對著我，方向是刀鋒對著我，手肘

微彎有舉起，看起來是舉起武器的動作，對我說「沒你的事

情（臺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

語）」，我看到被告拿著刀，就閃到旁邊去，被告就衝進辦

公室，我在辦公室門外，有聽到被告一直罵髒話，並且說

「要給你死（臺語）」，後來告訴人衝出來，被告也衝出來

追告訴人，追到門口，被告看了一下又回來牽機車，我跟被

告說「有什麼事情好好講，不要這樣子」，被告就回我「沒

你的事情（臺語）」後就騎機車衝出去等語（見偵卷第184

至185頁，原審卷第194至203頁）。

　⑶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其中檔案名稱「came

ra-C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vi」結果為：

「【17:18:41】被告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體出現在門

邊，與李權祐對話後走進門內，告訴人起身，此時可看見被

告右手持刀。被告舉刀，告訴人往畫面右方移動閃避。【1

7:18:48】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第一刀。【17:18:5

0】被告對告訴人說話。【17:18:50】被告舉刀，告訴人往

右轉身，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二刀。【17:18:52】被告往告訴

人揮第三刀，告訴人持茶几抵擋。【17:18:53】被告往告訴

人所持茶几下方揮第四刀及第五刀。【17:18:54】被告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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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揮第六刀，告訴人持續以茶几抵擋。【17:18:54】被告

往告訴人揮第七刀。告訴人往門口奔逃，被告追上。【17:1

8:58】兩人消失在畫面中」；檔案名稱「camera-CH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avi」內容略以：「【17:18:3

2】被告下機車，可看見其左手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

體、右手持刀。被告往辦公室門口走去，李權祐開門，被告

以刀指著李權祐，再指向車庫方向。被告進入辦公室舉刀揮

砍。【17:18:57】告訴人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往畫面下方奔

逃，被告追在告訴人身後。【17:19:20】被告返回畫面中，

騎上機車離去。」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可稽（見原審

卷第68至69、75至120頁)。

　⑷綜上，告訴人與李權祐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據原審勘驗

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明確，且有案發現場附近被告持刀追

被害人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附卷可稽（見偵卷第52至55

頁），堪認被告於行兇前先向李權祐表示「沒你的事情（臺

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語）」等

語，企圖支開李權祐並導致告訴人難以對外求援、逃跑，隨

即持刀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揮砍七刀，並口呼「要給你死

（臺語）」等欲致告訴人於死之詞，甚至於告訴人逃出車行

後，被告繼續持刀追擊負傷之告訴人，顯然並非只是單純要

傷害、嚇嚇人。

　2.關於被告持以行兇之兇器及下手輕重等：

　　被告持以行兇所使用之開山刀1把，刀刃部分長約25公分，

刀面最寬部分約5公分，刀刃材質為金屬製品，單面開鋒，

質地堅硬、鋒利，有扣案物照片在卷為證（見偵卷第56至57

頁），其對人之身體、生命所構成之威脅遠非徒手毆打所可

比擬，如持以朝人體或頭部等重要部位用力揮砍，足可傷及

重要臟器及人體主要動脈、靜脈，將使人嚴重受創、失血，

極易導致死亡之結果，被告為一般智識正常之人，對此當有

所認識。又告訴人因被告持刀揮砍，受有左前臂不規則撕裂

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傷（約10公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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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足背不規則撕裂傷

（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

五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

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

長）等傷勢，亦有前揭告訴人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

歷資料可佐。是除有一刀應係告訴人出腳阻止致左足遭受被

告攻擊外，其餘均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砍擊，幸告訴人持茶

几抵擋、閃避而未被傷及要害，惟被告下手力道仍使告訴人

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

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足認被告持鋒利之開山刀多次揮砍

告訴人，用力甚猛，確有置告訴人於死之殺人故意至明。

  3.被告行兇前之心路歷程，及事後傳給告訴人之訊息：

　　被告自承：大約是111年4月1日晚上20許我跟告訴人、其他

朋友一起喝酒，告訴人在大家面前對我酸言酸語，說在場的

友人都是有錢人，只有我是窮人，我當下聽了很不舒服，加

上之前我就不太喜歡他，還有喝酒時有一位小姐在場，小姐

離開後我打電話給她，告訴人把電話搶過去講了一句很難聽

的話，結束後愈想愈不服氣，氣到案發當日準備要找他算

帳，就先去買刀，也有買汽油，想說砍完告訴人我要淋在自

己身上結束生命等語（見偵卷第15至22頁，原審卷第63

頁）；被告於事發後之111年4月23日又以Line通訊軟體向告

訴人恫稱表示：「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經原審勘

驗告訴人所提出之Line語音通話錄音檔確認無訛，有上開檔

案之勘驗筆錄在卷為證（見原審卷第67至68頁），就該訊

息，被告並供承：「（你的意思是要告訴人跟妳一起死的意

思？）是。」等語（見偵卷第151頁），可見被告因遭告訴

人言語譏諷，心生極度不滿，事先已計畫持刀砍告訴人，完

事後即自焚，案發後更向被告恫稱要帶告訴人共赴黃泉，益

徵被告確係基於殺人故意而為上開行為。

　4.綜上，綜合觀察被告使用鋒利之開山刀作為兇器、行兇前要

求李權祐離開欲與告訴人獨處、行兇時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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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砍，復衡酌被告揮砍7刀、下手力道重，行兇後仍追擊負

傷逃跑之告訴人，及事後與告訴人通話之內容等情狀，堪認

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實行上開犯行，僅因告訴人即時

防衛、躲避得宜，始未發生死亡之結果。　

　㈢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1.辯護意旨雖稱：李權祐雖證述被告作案時出言「呼你死」

（臺語），然告訴人證述：「有一名員工在場，但他在外

面，並沒有看到裡面」等語，且李權祐於原審證述稱，事發

當時自己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就是辦公室門內與門

外的距離（原審卷第197頁) ，則李權祐在距離告訴人100公

尺之遙情況下，豈仍能聽聞被告攻擊告訴人所說的言語？反

觀，告訴人於警詢明確陳稱「他（指被告）一句話都沒有

說」(見偵卷第31頁）等語，明指被告下手時並未講話，則

李權祐指訴被告下手時曾經出言「呼你死」 (臺語）等語，

顯然即與事實不符，難以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云云（見本院

卷第151、159至160頁）。惟查，告訴人、李權祐於偵訊、

原審均明確證述被告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等

語，已如前述。又關於被告行兇時，李權祐所處位置可否聽

聞被告行兇時是否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乙節，告訴人

於原審證稱：被告在辦公室攻擊我時，李權祐站在辦公室門

外面而已，我從辦公室往外逃走過程，有看到李權祐，他在

旁邊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核與李權祐於原審證稱：

我就站在辦公室門外、門旁邊語（見原審卷第195、199頁）

相符，且觀諸原審勘驗現場（辦公室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

（見原審卷108頁圖64至65），可見在辦公室門外有一位黑

衣男子，而告訴人及李權祐均證述該黑衣男子即李權祐等語

（見原審卷第191至192、200頁）。復觀諸案發現場（辦公

室內）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原審卷第77至102頁），可知該

辦公室空間不大，距門口相當近。據此，堪認被告於辦公室

內行兇時，李權祐即在辦公室門口外，其近距離聽聞被告在

辦公室內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應無疑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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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權祐於原審證述案發時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

（見原審卷第197頁），顯係對距離觀念之誤解，尚難執此

彈劾李權祐證述之憑信性。至告訴人於警詢稱：「（你是否

清楚對方攻擊你的動機..？）我不知道，他一句話都沒

說...」等語（見偵卷第31頁），惟細觀該次告訴人警詢筆

錄，內容記載「因縫合手術於20時21分暫停筆錄」，地點則

載明「臺北市○○區○○路00號急診室（新光醫院）」，足

見警方係在告訴人在醫院進行急救治療時製作警詢筆錄（見

偵卷第29至30頁)，參以告訴人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

歷資料、現場照片等，可見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且本案告

訴人甫經歷生死交關，在極度驚恐、情緒尚未平復下，自然

無法冷靜思考，實難苛求告訴人在此情況下能鉅細靡遺地回

想被害過程，自不得僅因告訴人細節之證述略有出入，即謂

其證述全盤不可採納。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不足採。

　2.辯護意旨雖以：監視器畫面勘驗筆錄17時18分48秒固記載

「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一刀」，惟由【圖7-11】(原

審卷一第80至81頁)，顯示被告第一刀瞄準係告訴人「左手

之位置」，並非僅泛朝告訴人之上半身揮砍，更非直搗頭

部、心臟、脖子等直接致人於死之重要部位。再勘驗筆錄固

記載被告所揮砍之第二刀（17時18分50秒）， 然【圖13-1

8】(見原審卷一第83至85頁）並未見到告訴人影子可知，告

訴人與被告有一段距離，被告僅是揮空刀恫嚇告訴人，至於

後續幾刀【圖19至50】均由告訴人以茶几阻止（至於勘驗筆

錄中所載圖26至37有揮砍兩刀，經查圖片顯示應只有一

刀），是被告均非向其身體軀幹、頭部、脖子或心臟等重要

部位攻擊，又被告行為時年約51歲，而告訴人為45歲且身材

明顯較被告壯碩，被告若以徒手攻擊顯無法傷及告訴人，始

會持刀從事衝動性犯罪。又被告係因事前遭受到告訴人出言

侮辱，始滋生作案之衝動，可徵雙方於事發前確無深仇大

怨，且告訴人受傷之部位均在手腳，可徵被告於主觀上並無

將告訴人致死之意欲云云（見本院卷第150至151、158至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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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惟按，查告訴人於偵訊證稱：被告拿刀朝我上半身

砍，我有舉起手擋住，所以手先受傷，被告朝我砍了7、8

刀，都是朝我上半身肩膀、頭部揮下等語（見偵卷89頁）；

於原審復證稱：被告是朝我上半身攻擊，因為我有閃，如果

我沒有閃的話，現在就沒辦法坐在這裡跟大家講話了；被告

一直砍我，後來我人跳到沙發上，我用腳、包括用旁邊的茶

几往他身上丟等語（見原審卷第187頁），已明確證述案發

時被告確持刀朝其上半身揮砍，核與原審勘驗監視錄影畫面

結果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等部位攻擊相符，辯護意旨執

擷圖片段照片，主張被告係瞄準告訴人手部、非朝身體揮砍

云云，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又被害人受傷之部位、行兇

動機或可作為區別傷害及殺人犯意之判準之一，然實際成傷

之部分尚涉及被害人之反應動態，動機則因個案情形而有所

不同，仍須綜合各該客觀事證推斷，難謂傷勢位置不在致命

部位、無深仇大恨即必不具殺人犯意。本件綜合觀察被告所

持兇器為鋒利之開山刀，其持以揮砍告訴人上半身等處多

下，於行兇後仍追擊負傷逃跑之告訴人，並參酌傷痕多寡、

下手力道輕重等情狀，足認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而為

之，已如前述，是辯護人徒以告訴人受傷部位在手足部、雙

方並無深仇大恨，認為被告並無殺人故意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否認有殺人犯意所辯，顯係卸責之詞，

難認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論科。

三、論罪：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

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罪數：

　1.被告於機車行辦公室內持刀揮砍告訴人多下之舉動，時間密

接，侵害法益相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各舉

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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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在刑法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

續犯而論以一殺人未遂罪。

　2.被告所犯上開殺人未遂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犯意各別，行

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未遂： 　　

　　被告上揭殺人未遂之犯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

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

減輕其刑。

　㈣自首：

　1.刑法第62條關於自首減刑之規定，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

95年7月1日生效施行後，自首已由必減輕其刑，修正為得減

輕其刑，旨在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會，而令受情

勢所迫或基於預期邀獲必減而恃以犯罪等狡黠陰暴之徒無所

遁飾，以符公平，而賦予事實審法院視個案具體情況裁量減

輕其刑與否之權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89號判決

意旨參照）。依上開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兼具獎勵行為

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

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如行為人於偵查

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

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其主動

申告尚未被發覺部分之罪，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

社會通念，已難認其內心全無悔改認過之心，原則上即得減

輕其刑，僅於裁判者依個案之具體情狀，認定行為人於犯罪

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急求己身自首減

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或犯後本無靜候裁判

之意，嗣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內心實無罪惡感而僅

存減刑動機等情形，始得例外排除而不予減刑，以示公平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於車行持刀揮砍告訴人，告訴人趁隙逃出車

行，被告見告訴人逃入悠逸商旅後，主動撥打派出所電話，

坦承其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隨後走至臺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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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後港派出所坦承持刀砍告訴人，並帶同警

方至其所騎乘機車內取出作案用開山刀1把及準備自焚汽油1

瓶之事實，有被告之111年4月7日警詢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

2頁），並據被告供陳：我看到告訴人進入悠逸商旅後，看

到那裡很多人，想說事情發生了，該面對就要面對，沒什麼

好跑，就打電話給派出所，接著自己走到派出所自首等語在

卷（見偵卷第22頁，本院卷第111、148頁），參以後港派出

所警員古沅鑫所出具之職務報告，內容略以：「111年4月6

日17時20分許，接獲不知名男子來電，自稱其不久前持刀砍

人，正前往後港派出所投案。其後在17時22分許，接獲110

轉報，稱承德路4段318號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

救請求報案，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約莫17時30

分許，一名男子自行步入本所自稱持刀砍人要投案自首，並

帶同本所員警至案發現場起出行兇用刀械等物品」等語，有

上開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偵卷第37頁），足認被告在有偵

查犯罪權限之機關人員獲悉、懷疑被告涉有本案殺人未遂犯

行前，即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並受裁判，自符合

刑法第62條所定之自首要件，已構成自首無訛。本院復審酌

被告犯後帶同員警至其機車起出作案用開山刀等物，並向警

方陳述案情原委經過，使偵查機關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自

有助於查明事實真相，節省司法資源，可認被告非無悔改認

過之心；又扣案之汽油一瓶，被告原計畫砍完告訴人即淋汽

油自焚結束生命，業據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第16頁、原審

卷第209頁），是難認被告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

計畫；再依卷內事證，被告犯後並無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

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之情狀，亦無因迫於檢警嚴厲

追查之壓力，內心僅存減刑動機始自首之情形，爰就其所犯

殺人未遂犯行，依刑法第62條規定遞減輕其刑。

　㈤本案殺人未遂犯行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稱：被告經診斷「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

徵」，顯見被告行為時有精神障礙，其控制能力明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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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聲請將被告送醫院

精神鑑定云云（見本院卷第110、151、161頁）。按行為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

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

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

人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視個案情節，綜

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者，

逕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得據為審斷之基

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9

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審函調被告110年起在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就診之全部病歷資料，被告固

有於案發後之111年4月18日、4月29日、5月6日、5月13日、

5月27日、6月10日、6月17日、6月24日多次前往精神科就

診，經診斷病名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有

被告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7月26日北市醫陽字第111304

6010號函暨所附病歷在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21至127頁）。

惟觀諸被告犯案前後經過，其於案發前先至加油站購買汽

油、又至刀具行購買開山刀，於到達案發現場後，支開與其

無恩怨之李權祐後始對告訴人行兇，行兇後又自行撥打報案

電話並步行前往派出所自首，嗣帶同警方至其機車起出上開

汽油及刀具等情，已如前述，復有其購買汽油、購買刀具及

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為證（見偵卷第49至55頁），參

以甫案發後第1次警詢筆錄，被告即供稱：「（有無刑案紀

錄？）有侵占、毒品等刑案紀錄」、「（你是否知悉何原因

製作警詢筆錄？）我持刀殺人」、「（警方於你所騎乘之機

車內查扣何物？分別做何用途？）一把刀、一罐飲料保特瓶

裝的汽油。刀子是要砍那個人，汽油是我砍完他以後要淋在

自己身上，準備結束自己生命用」、「（有無任何意見或補

充？）我有先打電話到派出所我要自首，說有砍人，然後就

自己走進派出所」等語（見偵卷第16至17頁），對於警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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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其前案紀錄、製作筆錄原因、查扣何物及用途等，均能理

解其問題並明確陳述，甚至主張有自首。綜合上情，可知被

告案發前已鎖定犯罪目標而預謀犯案，並準備行兇工具等，

而行為時思慮清晰，亦知行為違法，故向警方自首，案發後

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責任知之甚詳，足認被告行為時並

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即無刑法第19條第2項

規定適用之餘地。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難採憑，其聲請鑑

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依前述說明，核無必要，

併予敘明。

　㈥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意旨雖主張：被告患有重度憂鬱症，情緒及行為控管能

力較常人低下，與告訴人素無仇怨，僅因遭告訴人玩笑出言

諷刺而肇致本案持刀揮砍告訴人，屬「衝動性犯罪」，而所

犯就恐嚇部分已承認犯行，態度良好，是被告所犯上開二

罪，縱以最低法定刑量處罪責仍有過重之嫌，有情輕法重而

可憫恕之處，請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刑期云云（見本院卷第

161至163頁）。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

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

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

告僅因告訴人出言調侃心懷不滿，即持開山刀揮砍告訴人，

因告訴人防衛得宜並逃往悠逸商旅，始倖免於死，但告訴人

仍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不輕傷勢，被告所為危害告訴人之生

命、身體法益，對於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犯罪情節嚴重，

且犯後仍不知悔改，復於事後再以加害其生命之事恐嚇告訴

人，令告訴人心生畏懼，未見被告犯罪動機有何基於特殊之

原因與環境，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

處，難認對其所犯二罪量處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

輕法重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再予酌減之餘地。

是辯護人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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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竟僅因無法紓解情緒，以前述之兇殘手段對告

訴人利刃相向，顯見被告情緒控管能力不佳，有使用暴力手

段排解不滿之傾向，且將觸法當做其洩恨之選項，於行兇後

非久又再次對告訴人為恐嚇之犯行，對於社會治安具有莫大

之危險性；又告訴人所受傷勢對其行走已造成影響，手部需

較精細的動作不靈活，僅可部分回復，但無法完全恢復至受

傷前之狀態，告訴人於原審證稱：本案發生後我都睡不好，

且因本案使心中產生很大的陰影等語，可知被告之暴烈行為

不僅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之身心、工作及

生活等層面產生重大變化，堪認被告所造成告訴人之損害程

度及範圍甚鉅，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以及所

致損害等節均難謂輕微，兼衡被告犯後否認有殺人未遂犯

行，避重就輕，且仍未賠償告訴人相關損失，暨被告前有不

能安全駕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之前科，素行難

認良好，又衡以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

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並說明：扣案開

山刀1把為被告所有，供本案殺人未遂犯行所用之物，應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汽油1瓶並非供

被告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

收。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亦屬妥適。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依員警職務報告，足見警方係在被

告抵達派出所，才知悉被告年籍，但在此之前，告訴人報案

資訊已經由110轉達後港派出所派員處理，且被告始終否認

殺人犯意，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

而受裁判」之要件；又被告稱帶汽油是想如果事情無法收拾

的話就自己燒一燒(臺語)，顯見被告是預謀犯案，並有與告

訴人玉石俱焚的打算，係嗣見告訴人逃到悠逸商旅求救，無

法遂行目的，且案發時有李權祐在場，並有監視器錄下全部

案發經過，自知法網難逃，為邀刑之寬免，始向警自首犯

罪，然始終否認有何殺人故意，顯無悔過之意，原審未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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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認被告符合自首且予以減刑，自屬不當；②被告犯行

造成告訴人身體苦痛及心理創傷巨大，告訴人手部受創無法

完全回復到受傷前之狀態，原審未能考量被告暴烈犯行不僅

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身心、工作及生活各

層面產生重大變化，被告之犯案動機、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

均非輕微，且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犯後態度不佳，無悔

改之意，原審量刑顯屬過輕，未符罪刑相當原則，難認妥適

（見本院卷第25至26、31至32頁）；被告提起上訴，執前詞

否認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並主張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

其刑之適用，及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所犯二罪均從輕量刑云

云（見本院卷第39至41、45、68、110、144頁）。惟，①按

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得減輕其刑」。而所謂「發覺」，乃指偵查犯罪機關或人員

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

言。依上開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7頁），可知員警古沅

鑫於案發當日17時22許固接獲110轉報：「承德路四段318號

（按：即悠逸商旅）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救請

求報案，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可知該通報案電

話，僅係告訴人躲進悠逸商旅後，請求店家報案之電話，並

未敘及「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已難認員警已「發

覺」被告殺人未遂犯行，更遑論被告早於同日17時20分即撥

打派出所電話自承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又

本件被告雖犯案前購買開山刀，而可認係預謀犯之，但並無

證據可證明其犯前即有犯後直接去派出所自首以圖減刑寬典

之計畫。再被告犯後帶同警方起出作案用之開山刀等物，並

供承案發事情原委經過，難認其自首無悔悟之心；另案發現

場是否有目擊證人、有無監視器畫面等，均非自首是否減刑

之考量因素，被告既非在面臨員警圍捕或搜索犯嫌之情況下

自首，難認其自首之動機係受情勢所迫。至被告犯後對所涉

之犯罪事實為有利於己之主張，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

其自首之成立，尚難據此為不予減刑之事由。②量刑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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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

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於

量刑時，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檢

察官上訴時所述上開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犯行造

成告訴人身心受創，告訴人手部無法完全回復，且對社會民

心造成極大恐懼，被告之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均非輕微，及

被告犯後否認殺人犯意等節，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

而被告上訴後僅稱原審量刑過重，惟其仍未坦承殺人未遂犯

行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徵得原諒，其量刑基礎並無變動。

是原審既已就被告之量刑刑度詳為審酌如上，其量刑既未逾

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難認有何不當。檢

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俱

無可採。③又被告上訴否認殺人未遂犯行所辯各節，均經本

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另被告所犯上開二罪，均無刑法第

19條第2項之適用，亦據本院敘述理由如前。綜上，檢察

官、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傳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邱筱涵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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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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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6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東華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未遂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08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李東華與黃界聯原為朋友關係，2人因故發生嫌隙，李東華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於民國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之郭合記刀具行購買之開山刀，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加油站購買之汽油，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黃界聯所經營之車行，口呼「要給你死（臺語）」，並持刀朝黃界聯身體揮砍，黃界聯見狀，或隨手持物品抵擋，或跳到沙發上以腳踢等方式，閃躲李東華之揮砍，由於黃界聯之防衛、躲避得宜，其頭部、頸部及身體之重要臟器始免遭受李東華之砍擊而倖免於死，惟黃界聯仍受有左前臂不規則撕裂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傷（約10公分長）、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足背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嗣黃界聯趁隙逃跑至位於同路段318號之悠逸商旅求救，李東華在後追趕見狀方始作罷，隨後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後港派出所自首，並接受裁判。事後李東華因仍心有不甘，另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23日與黃界聯以LINE通話時，對黃界聯恫稱：「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令黃界聯因此心生畏懼，足生危害其安全。
二、案經黃界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東華及其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12、144至145頁），原審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之事實坦承不諱，另固坦認有持刀攻擊告訴人黃界聯成傷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想嚇嚇告訴人，應構成傷害罪云云。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各點，詳後述理由㈢部分，認被告應僅構成普通傷害罪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購買之開山刀及汽油，騎乘機車至告訴人所經營之車行，並持刀砍擊告訴人身體，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嗣告訴人趁隙逃跑至悠逸商旅向人求救，被告方始作罷；事後被告又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23日與告訴人以LINE通話時，對告訴人恫稱：「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令告訴人心生畏懼，足生危害其安全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63至64頁，本院卷第68、110、144頁），此據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即在場人李權祐於偵訊證述在卷（見偵卷第89至91、183至185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告訴人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下稱新光醫院）111年4月22日甲種診斷證明書、新光醫院111年8月11日新醫醫字第11100000617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歷資料影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111年4月6日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告訴人之傷勢照片等證據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9至45、56至59、103至137頁，原審卷第141至161頁），復有原審勘驗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4月23日之LINE通話錄音檔、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67至120頁），及開山刀一把扣案可資佐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殺人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以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殺人未遂；殺意之有無，雖不以兇器之種類及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程度，為絕對之認定標準，但加害人使用之兇器、下手之部位、用力之程度及行為後之情狀等，仍非不可藉為判斷有無殺意之心證依據。經查：　
  1.關於案發之經過：
　⑴告訴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在自己經營的車行1樓辦公室內，辦公室和外面有隔一扇玻璃門，因為從監視器有看到有個人騎機車進來車行，李權祐就去開門，門一打開，被告就很大聲叫李權祐「閃開」、「把鐵門拉下來」，然後跑進來對我罵髒話後又說「要給你死（臺語）」，就開始一直朝我上半身肩膀、頭部攻擊，被告一直砍我，我有拿東西抵擋，人也跳到沙發上，用腳踢、用旁邊的茶几往他身上丟，繞著我和被告之間的桌子跑才逃出去，我脫逃後被告有騎機車追出來，追著我跑，接著被告騎到一半自己跌倒，我就跑到旁邊的悠逸商旅求救，請櫃檯人員幫我報警叫救護車等語（見偵卷第89至91頁，原審卷第186至193頁）。
　⑵證人李權祐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當天我原本和告訴人在車行的辦公室裡面，我看到有人要進來，就去開門，我一開門就看到被告拿刀對著我，方向是刀鋒對著我，手肘微彎有舉起，看起來是舉起武器的動作，對我說「沒你的事情（臺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語）」，我看到被告拿著刀，就閃到旁邊去，被告就衝進辦公室，我在辦公室門外，有聽到被告一直罵髒話，並且說「要給你死（臺語）」，後來告訴人衝出來，被告也衝出來追告訴人，追到門口，被告看了一下又回來牽機車，我跟被告說「有什麼事情好好講，不要這樣子」，被告就回我「沒你的事情（臺語）」後就騎機車衝出去等語（見偵卷第184至185頁，原審卷第194至203頁）。
　⑶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其中檔案名稱「camera-C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vi」結果為：「【17:18:41】被告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體出現在門邊，與李權祐對話後走進門內，告訴人起身，此時可看見被告右手持刀。被告舉刀，告訴人往畫面右方移動閃避。【17:18:48】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第一刀。【17:18:50】被告對告訴人說話。【17:18:50】被告舉刀，告訴人往右轉身，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二刀。【17:18:52】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三刀，告訴人持茶几抵擋。【17:18:53】被告往告訴人所持茶几下方揮第四刀及第五刀。【17:18:54】被告往告訴人揮第六刀，告訴人持續以茶几抵擋。【17:18:54】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七刀。告訴人往門口奔逃，被告追上。【17:18:58】兩人消失在畫面中」；檔案名稱「camera-C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vi」內容略以：「【17:18:32】被告下機車，可看見其左手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體、右手持刀。被告往辦公室門口走去，李權祐開門，被告以刀指著李權祐，再指向車庫方向。被告進入辦公室舉刀揮砍。【17:18:57】告訴人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往畫面下方奔逃，被告追在告訴人身後。【17:19:20】被告返回畫面中，騎上機車離去。」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可稽（見原審卷第68至69、75至120頁)。
　⑷綜上，告訴人與李權祐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據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明確，且有案發現場附近被告持刀追被害人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附卷可稽（見偵卷第52至55頁），堪認被告於行兇前先向李權祐表示「沒你的事情（臺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語）」等語，企圖支開李權祐並導致告訴人難以對外求援、逃跑，隨即持刀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揮砍七刀，並口呼「要給你死（臺語）」等欲致告訴人於死之詞，甚至於告訴人逃出車行後，被告繼續持刀追擊負傷之告訴人，顯然並非只是單純要傷害、嚇嚇人。
　2.關於被告持以行兇之兇器及下手輕重等：
　　被告持以行兇所使用之開山刀1把，刀刃部分長約25公分，刀面最寬部分約5公分，刀刃材質為金屬製品，單面開鋒，質地堅硬、鋒利，有扣案物照片在卷為證（見偵卷第56至57頁），其對人之身體、生命所構成之威脅遠非徒手毆打所可比擬，如持以朝人體或頭部等重要部位用力揮砍，足可傷及重要臟器及人體主要動脈、靜脈，將使人嚴重受創、失血，極易導致死亡之結果，被告為一般智識正常之人，對此當有所認識。又告訴人因被告持刀揮砍，受有左前臂不規則撕裂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傷（約10公分長）、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足背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等傷勢，亦有前揭告訴人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可佐。是除有一刀應係告訴人出腳阻止致左足遭受被告攻擊外，其餘均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砍擊，幸告訴人持茶几抵擋、閃避而未被傷及要害，惟被告下手力道仍使告訴人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足認被告持鋒利之開山刀多次揮砍告訴人，用力甚猛，確有置告訴人於死之殺人故意至明。
  3.被告行兇前之心路歷程，及事後傳給告訴人之訊息：
　　被告自承：大約是111年4月1日晚上20許我跟告訴人、其他朋友一起喝酒，告訴人在大家面前對我酸言酸語，說在場的友人都是有錢人，只有我是窮人，我當下聽了很不舒服，加上之前我就不太喜歡他，還有喝酒時有一位小姐在場，小姐離開後我打電話給她，告訴人把電話搶過去講了一句很難聽的話，結束後愈想愈不服氣，氣到案發當日準備要找他算帳，就先去買刀，也有買汽油，想說砍完告訴人我要淋在自己身上結束生命等語（見偵卷第15至22頁，原審卷第63頁）；被告於事發後之111年4月23日又以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恫稱表示：「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經原審勘驗告訴人所提出之Line語音通話錄音檔確認無訛，有上開檔案之勘驗筆錄在卷為證（見原審卷第67至68頁），就該訊息，被告並供承：「（你的意思是要告訴人跟妳一起死的意思？）是。」等語（見偵卷第151頁），可見被告因遭告訴人言語譏諷，心生極度不滿，事先已計畫持刀砍告訴人，完事後即自焚，案發後更向被告恫稱要帶告訴人共赴黃泉，益徵被告確係基於殺人故意而為上開行為。
　4.綜上，綜合觀察被告使用鋒利之開山刀作為兇器、行兇前要求李權祐離開欲與告訴人獨處、行兇時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揮砍，復衡酌被告揮砍7刀、下手力道重，行兇後仍追擊負傷逃跑之告訴人，及事後與告訴人通話之內容等情狀，堪認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實行上開犯行，僅因告訴人即時防衛、躲避得宜，始未發生死亡之結果。　
　㈢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1.辯護意旨雖稱：李權祐雖證述被告作案時出言「呼你死」（臺語），然告訴人證述：「有一名員工在場，但他在外面，並沒有看到裡面」等語，且李權祐於原審證述稱，事發當時自己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就是辦公室門內與門外的距離（原審卷第197頁) ，則李權祐在距離告訴人100公尺之遙情況下，豈仍能聽聞被告攻擊告訴人所說的言語？反觀，告訴人於警詢明確陳稱「他（指被告）一句話都沒有說」(見偵卷第31頁）等語，明指被告下手時並未講話，則李權祐指訴被告下手時曾經出言「呼你死」 (臺語）等語，顯然即與事實不符，難以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云云（見本院卷第151、159至160頁）。惟查，告訴人、李權祐於偵訊、原審均明確證述被告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等語，已如前述。又關於被告行兇時，李權祐所處位置可否聽聞被告行兇時是否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乙節，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被告在辦公室攻擊我時，李權祐站在辦公室門外面而已，我從辦公室往外逃走過程，有看到李權祐，他在旁邊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核與李權祐於原審證稱：我就站在辦公室門外、門旁邊語（見原審卷第195、199頁）相符，且觀諸原審勘驗現場（辦公室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見原審卷108頁圖64至65），可見在辦公室門外有一位黑衣男子，而告訴人及李權祐均證述該黑衣男子即李權祐等語（見原審卷第191至192、200頁）。復觀諸案發現場（辦公室內）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原審卷第77至102頁），可知該辦公室空間不大，距門口相當近。據此，堪認被告於辦公室內行兇時，李權祐即在辦公室門口外，其近距離聽聞被告在辦公室內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應無疑義。從而，李權祐於原審證述案發時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見原審卷第197頁），顯係對距離觀念之誤解，尚難執此彈劾李權祐證述之憑信性。至告訴人於警詢稱：「（你是否清楚對方攻擊你的動機..？）我不知道，他一句話都沒說...」等語（見偵卷第31頁），惟細觀該次告訴人警詢筆錄，內容記載「因縫合手術於20時21分暫停筆錄」，地點則載明「臺北市○○區○○路00號急診室（新光醫院）」，足見警方係在告訴人在醫院進行急救治療時製作警詢筆錄（見偵卷第29至30頁)，參以告訴人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現場照片等，可見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且本案告訴人甫經歷生死交關，在極度驚恐、情緒尚未平復下，自然無法冷靜思考，實難苛求告訴人在此情況下能鉅細靡遺地回想被害過程，自不得僅因告訴人細節之證述略有出入，即謂其證述全盤不可採納。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不足採。
　2.辯護意旨雖以：監視器畫面勘驗筆錄17時18分48秒固記載「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一刀」，惟由【圖7-11】(原審卷一第80至81頁)，顯示被告第一刀瞄準係告訴人「左手之位置」，並非僅泛朝告訴人之上半身揮砍，更非直搗頭部、心臟、脖子等直接致人於死之重要部位。再勘驗筆錄固記載被告所揮砍之第二刀（17時18分50秒）， 然【圖13-18】(見原審卷一第83至85頁）並未見到告訴人影子可知，告訴人與被告有一段距離，被告僅是揮空刀恫嚇告訴人，至於後續幾刀【圖19至50】均由告訴人以茶几阻止（至於勘驗筆錄中所載圖26至37有揮砍兩刀，經查圖片顯示應只有一刀），是被告均非向其身體軀幹、頭部、脖子或心臟等重要部位攻擊，又被告行為時年約51歲，而告訴人為45歲且身材明顯較被告壯碩，被告若以徒手攻擊顯無法傷及告訴人，始會持刀從事衝動性犯罪。又被告係因事前遭受到告訴人出言侮辱，始滋生作案之衝動，可徵雙方於事發前確無深仇大怨，且告訴人受傷之部位均在手腳，可徵被告於主觀上並無將告訴人致死之意欲云云（見本院卷第150至151、158至159頁）。惟按，查告訴人於偵訊證稱：被告拿刀朝我上半身砍，我有舉起手擋住，所以手先受傷，被告朝我砍了7、8刀，都是朝我上半身肩膀、頭部揮下等語（見偵卷89頁）；於原審復證稱：被告是朝我上半身攻擊，因為我有閃，如果我沒有閃的話，現在就沒辦法坐在這裡跟大家講話了；被告一直砍我，後來我人跳到沙發上，我用腳、包括用旁邊的茶几往他身上丟等語（見原審卷第187頁），已明確證述案發時被告確持刀朝其上半身揮砍，核與原審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等部位攻擊相符，辯護意旨執擷圖片段照片，主張被告係瞄準告訴人手部、非朝身體揮砍云云，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又被害人受傷之部位、行兇動機或可作為區別傷害及殺人犯意之判準之一，然實際成傷之部分尚涉及被害人之反應動態，動機則因個案情形而有所不同，仍須綜合各該客觀事證推斷，難謂傷勢位置不在致命部位、無深仇大恨即必不具殺人犯意。本件綜合觀察被告所持兇器為鋒利之開山刀，其持以揮砍告訴人上半身等處多下，於行兇後仍追擊負傷逃跑之告訴人，並參酌傷痕多寡、下手力道輕重等情狀，足認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而為之，已如前述，是辯護人徒以告訴人受傷部位在手足部、雙方並無深仇大恨，認為被告並無殺人故意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否認有殺人犯意所辯，顯係卸責之詞，難認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罪數：
　1.被告於機車行辦公室內持刀揮砍告訴人多下之舉動，時間密接，侵害法益相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論以一殺人未遂罪。
　2.被告所犯上開殺人未遂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未遂： 　　
　　被告上揭殺人未遂之犯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㈣自首：
　1.刑法第62條關於自首減刑之規定，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生效施行後，自首已由必減輕其刑，修正為得減輕其刑，旨在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會，而令受情勢所迫或基於預期邀獲必減而恃以犯罪等狡黠陰暴之徒無所遁飾，以符公平，而賦予事實審法院視個案具體情況裁量減輕其刑與否之權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8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兼具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如行為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其主動申告尚未被發覺部分之罪，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社會通念，已難認其內心全無悔改認過之心，原則上即得減輕其刑，僅於裁判者依個案之具體情狀，認定行為人於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或犯後本無靜候裁判之意，嗣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內心實無罪惡感而僅存減刑動機等情形，始得例外排除而不予減刑，以示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於車行持刀揮砍告訴人，告訴人趁隙逃出車行，被告見告訴人逃入悠逸商旅後，主動撥打派出所電話，坦承其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隨後走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後港派出所坦承持刀砍告訴人，並帶同警方至其所騎乘機車內取出作案用開山刀1把及準備自焚汽油1瓶之事實，有被告之111年4月7日警詢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2頁），並據被告供陳：我看到告訴人進入悠逸商旅後，看到那裡很多人，想說事情發生了，該面對就要面對，沒什麼好跑，就打電話給派出所，接著自己走到派出所自首等語在卷（見偵卷第22頁，本院卷第111、148頁），參以後港派出所警員古沅鑫所出具之職務報告，內容略以：「111年4月6日17時20分許，接獲不知名男子來電，自稱其不久前持刀砍人，正前往後港派出所投案。其後在17時22分許，接獲110轉報，稱承德路4段318號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救請求報案，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約莫17時30分許，一名男子自行步入本所自稱持刀砍人要投案自首，並帶同本所員警至案發現場起出行兇用刀械等物品」等語，有上開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偵卷第37頁），足認被告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人員獲悉、懷疑被告涉有本案殺人未遂犯行前，即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並受裁判，自符合刑法第62條所定之自首要件，已構成自首無訛。本院復審酌被告犯後帶同員警至其機車起出作案用開山刀等物，並向警方陳述案情原委經過，使偵查機關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自有助於查明事實真相，節省司法資源，可認被告非無悔改認過之心；又扣案之汽油一瓶，被告原計畫砍完告訴人即淋汽油自焚結束生命，業據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第16頁、原審卷第209頁），是難認被告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再依卷內事證，被告犯後並無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之情狀，亦無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內心僅存減刑動機始自首之情形，爰就其所犯殺人未遂犯行，依刑法第62條規定遞減輕其刑。
　㈤本案殺人未遂犯行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稱：被告經診斷「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顯見被告行為時有精神障礙，其控制能力明顯降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聲請將被告送醫院精神鑑定云云（見本院卷第110、151、161頁）。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人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視個案情節，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者，逕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得據為審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9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審函調被告110年起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就診之全部病歷資料，被告固有於案發後之111年4月18日、4月29日、5月6日、5月13日、5月27日、6月10日、6月17日、6月24日多次前往精神科就診，經診斷病名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有被告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7月26日北市醫陽字第1113046010號函暨所附病歷在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21至127頁）。惟觀諸被告犯案前後經過，其於案發前先至加油站購買汽油、又至刀具行購買開山刀，於到達案發現場後，支開與其無恩怨之李權祐後始對告訴人行兇，行兇後又自行撥打報案電話並步行前往派出所自首，嗣帶同警方至其機車起出上開汽油及刀具等情，已如前述，復有其購買汽油、購買刀具及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為證（見偵卷第49至55頁），參以甫案發後第1次警詢筆錄，被告即供稱：「（有無刑案紀錄？）有侵占、毒品等刑案紀錄」、「（你是否知悉何原因製作警詢筆錄？）我持刀殺人」、「（警方於你所騎乘之機車內查扣何物？分別做何用途？）一把刀、一罐飲料保特瓶裝的汽油。刀子是要砍那個人，汽油是我砍完他以後要淋在自己身上，準備結束自己生命用」、「（有無任何意見或補充？）我有先打電話到派出所我要自首，說有砍人，然後就自己走進派出所」等語（見偵卷第16至17頁），對於警方所詢其前案紀錄、製作筆錄原因、查扣何物及用途等，均能理解其問題並明確陳述，甚至主張有自首。綜合上情，可知被告案發前已鎖定犯罪目標而預謀犯案，並準備行兇工具等，而行為時思慮清晰，亦知行為違法，故向警方自首，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責任知之甚詳，足認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即無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適用之餘地。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難採憑，其聲請鑑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依前述說明，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㈥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意旨雖主張：被告患有重度憂鬱症，情緒及行為控管能力較常人低下，與告訴人素無仇怨，僅因遭告訴人玩笑出言諷刺而肇致本案持刀揮砍告訴人，屬「衝動性犯罪」，而所犯就恐嚇部分已承認犯行，態度良好，是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縱以最低法定刑量處罪責仍有過重之嫌，有情輕法重而可憫恕之處，請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刑期云云（見本院卷第161至163頁）。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僅因告訴人出言調侃心懷不滿，即持開山刀揮砍告訴人，因告訴人防衛得宜並逃往悠逸商旅，始倖免於死，但告訴人仍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不輕傷勢，被告所為危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法益，對於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犯罪情節嚴重，且犯後仍不知悔改，復於事後再以加害其生命之事恐嚇告訴人，令告訴人心生畏懼，未見被告犯罪動機有何基於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難認對其所犯二罪量處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再予酌減之餘地。是辯護人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竟僅因無法紓解情緒，以前述之兇殘手段對告訴人利刃相向，顯見被告情緒控管能力不佳，有使用暴力手段排解不滿之傾向，且將觸法當做其洩恨之選項，於行兇後非久又再次對告訴人為恐嚇之犯行，對於社會治安具有莫大之危險性；又告訴人所受傷勢對其行走已造成影響，手部需較精細的動作不靈活，僅可部分回復，但無法完全恢復至受傷前之狀態，告訴人於原審證稱：本案發生後我都睡不好，且因本案使心中產生很大的陰影等語，可知被告之暴烈行為不僅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之身心、工作及生活等層面產生重大變化，堪認被告所造成告訴人之損害程度及範圍甚鉅，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以及所致損害等節均難謂輕微，兼衡被告犯後否認有殺人未遂犯行，避重就輕，且仍未賠償告訴人相關損失，暨被告前有不能安全駕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之前科，素行難認良好，又衡以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並說明：扣案開山刀1把為被告所有，供本案殺人未遂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汽油1瓶並非供被告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亦屬妥適。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依員警職務報告，足見警方係在被告抵達派出所，才知悉被告年籍，但在此之前，告訴人報案資訊已經由110轉達後港派出所派員處理，且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之要件；又被告稱帶汽油是想如果事情無法收拾的話就自己燒一燒(臺語)，顯見被告是預謀犯案，並有與告訴人玉石俱焚的打算，係嗣見告訴人逃到悠逸商旅求救，無法遂行目的，且案發時有李權祐在場，並有監視器錄下全部案發經過，自知法網難逃，為邀刑之寬免，始向警自首犯罪，然始終否認有何殺人故意，顯無悔過之意，原審未慮及上情，認被告符合自首且予以減刑，自屬不當；②被告犯行造成告訴人身體苦痛及心理創傷巨大，告訴人手部受創無法完全回復到受傷前之狀態，原審未能考量被告暴烈犯行不僅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身心、工作及生活各層面產生重大變化，被告之犯案動機、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均非輕微，且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犯後態度不佳，無悔改之意，原審量刑顯屬過輕，未符罪刑相當原則，難認妥適（見本院卷第25至26、31至32頁）；被告提起上訴，執前詞否認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並主張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適用，及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所犯二罪均從輕量刑云云（見本院卷第39至41、45、68、110、144頁）。惟，①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而所謂「發覺」，乃指偵查犯罪機關或人員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依上開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7頁），可知員警古沅鑫於案發當日17時22許固接獲110轉報：「承德路四段318號（按：即悠逸商旅）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救請求報案，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可知該通報案電話，僅係告訴人躲進悠逸商旅後，請求店家報案之電話，並未敘及「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已難認員警已「發覺」被告殺人未遂犯行，更遑論被告早於同日17時20分即撥打派出所電話自承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又本件被告雖犯案前購買開山刀，而可認係預謀犯之，但並無證據可證明其犯前即有犯後直接去派出所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再被告犯後帶同警方起出作案用之開山刀等物，並供承案發事情原委經過，難認其自首無悔悟之心；另案發現場是否有目擊證人、有無監視器畫面等，均非自首是否減刑之考量因素，被告既非在面臨員警圍捕或搜索犯嫌之情況下自首，難認其自首之動機係受情勢所迫。至被告犯後對所涉之犯罪事實為有利於己之主張，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成立，尚難據此為不予減刑之事由。②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檢察官上訴時所述上開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犯行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創，告訴人手部無法完全回復，且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被告之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均非輕微，及被告犯後否認殺人犯意等節，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而被告上訴後僅稱原審量刑過重，惟其仍未坦承殺人未遂犯行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徵得原諒，其量刑基礎並無變動。是原審既已就被告之量刑刑度詳為審酌如上，其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難認有何不當。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俱無可採。③又被告上訴否認殺人未遂犯行所辯各節，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另被告所犯上開二罪，均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亦據本院敘述理由如前。綜上，檢察官、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傳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邱筱涵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6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東華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未遂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308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李東華與黃界聯原為朋友關係，2人因故發生嫌隙，李東華
    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於民國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
    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之郭合記刀具行購買之開山刀，
    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加油站購買之汽油，騎乘車
    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黃界聯所經營之車行，口呼「要給你死（臺語）」，並持刀
    朝黃界聯身體揮砍，黃界聯見狀，或隨手持物品抵擋，或跳
    到沙發上以腳踢等方式，閃躲李東華之揮砍，由於黃界聯之
    防衛、躲避得宜，其頭部、頸部及身體之重要臟器始免遭受
    李東華之砍擊而倖免於死，惟黃界聯仍受有左前臂不規則撕
    裂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傷（約10公分長）
    、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足背不規則撕裂傷
    （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
    五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
    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
    長），嗣黃界聯趁隙逃跑至位於同路段318號之悠逸商旅求
    救，李東華在後追趕見狀方始作罷，隨後至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後港派出所自首，並接受裁判。事後李東華因仍心有不甘
    ，另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23日與黃界聯以
    LINE通話時，對黃界聯恫稱：「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
    語，令黃界聯因此心生畏懼，足生危害其安全。
二、案經黃界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東華及其
    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
    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
    得為證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12、144至145頁），原審審
    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
    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自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
    ，均查無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之事實坦承不諱，另固坦認
    有持刀攻擊告訴人黃界聯成傷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殺人
    未遂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想嚇嚇告訴人
    ，應構成傷害罪云云。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各點，詳後述理
    由㈢部分，認被告應僅構成普通傷害罪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購買之開山刀及汽油，
    騎乘機車至告訴人所經營之車行，並持刀砍擊告訴人身體，
    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嗣告訴人趁隙逃跑至悠
    逸商旅向人求救，被告方始作罷；事後被告又基於恐嚇危害
    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23日與告訴人以LINE通話時，對告
    訴人恫稱：「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令告訴人心生
    畏懼，足生危害其安全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
    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63至64頁，本院卷第68、110、144頁
    ），此據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即在場人李權祐於偵訊證述在
    卷（見偵卷第89至91、183至185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
    照片、告訴人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下
    稱新光醫院）111年4月22日甲種診斷證明書、新光醫院111
    年8月11日新醫醫字第11100000617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歷資
    料影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111年4月6日扣押筆錄
    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告訴人之傷勢照片等證據
    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9至45、56至59、103至137頁，原審卷
    第141至161頁），復有原審勘驗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4月23
    日之LINE通話錄音檔、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在卷可參（見原
    審卷第67至120頁），及開山刀一把扣案可資佐證。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殺人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
    以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
    結果，為殺人未遂；殺意之有無，雖不以兇器之種類及被害
    人所受之傷害程度，為絕對之認定標準，但加害人使用之兇
    器、下手之部位、用力之程度及行為後之情狀等，仍非不可
    藉為判斷有無殺意之心證依據。經查：　
  1.關於案發之經過：
　⑴告訴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在自己經營的
    車行1樓辦公室內，辦公室和外面有隔一扇玻璃門，因為從
    監視器有看到有個人騎機車進來車行，李權祐就去開門，門
    一打開，被告就很大聲叫李權祐「閃開」、「把鐵門拉下來
    」，然後跑進來對我罵髒話後又說「要給你死（臺語）」，
    就開始一直朝我上半身肩膀、頭部攻擊，被告一直砍我，我
    有拿東西抵擋，人也跳到沙發上，用腳踢、用旁邊的茶几往
    他身上丟，繞著我和被告之間的桌子跑才逃出去，我脫逃後
    被告有騎機車追出來，追著我跑，接著被告騎到一半自己跌
    倒，我就跑到旁邊的悠逸商旅求救，請櫃檯人員幫我報警叫
    救護車等語（見偵卷第89至91頁，原審卷第186至193頁）。
　⑵證人李權祐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當天我原本和告
    訴人在車行的辦公室裡面，我看到有人要進來，就去開門，
    我一開門就看到被告拿刀對著我，方向是刀鋒對著我，手肘
    微彎有舉起，看起來是舉起武器的動作，對我說「沒你的事
    情（臺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語）
    」，我看到被告拿著刀，就閃到旁邊去，被告就衝進辦公室
    ，我在辦公室門外，有聽到被告一直罵髒話，並且說「要給
    你死（臺語）」，後來告訴人衝出來，被告也衝出來追告訴
    人，追到門口，被告看了一下又回來牽機車，我跟被告說「
    有什麼事情好好講，不要這樣子」，被告就回我「沒你的事
    情（臺語）」後就騎機車衝出去等語（見偵卷第184至185頁
    ，原審卷第194至203頁）。
　⑶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其中檔案名稱「camer
    a-C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vi」結果為：「
    【17:18:41】被告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體出現在門邊
    ，與李權祐對話後走進門內，告訴人起身，此時可看見被告
    右手持刀。被告舉刀，告訴人往畫面右方移動閃避。【17:1
    8:48】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第一刀。【17:18:50】被
    告對告訴人說話。【17:18:50】被告舉刀，告訴人往右轉身
    ，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二刀。【17:18:52】被告往告訴人揮第
    三刀，告訴人持茶几抵擋。【17:18:53】被告往告訴人所持
    茶几下方揮第四刀及第五刀。【17:18:54】被告往告訴人揮
    第六刀，告訴人持續以茶几抵擋。【17:18:54】被告往告訴
    人揮第七刀。告訴人往門口奔逃，被告追上。【17:18:58】
    兩人消失在畫面中」；檔案名稱「camera-CH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avi」內容略以：「【17:18:32】被告
    下機車，可看見其左手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體、右手
    持刀。被告往辦公室門口走去，李權祐開門，被告以刀指著
    李權祐，再指向車庫方向。被告進入辦公室舉刀揮砍。【17
    :18:57】告訴人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往畫面下方奔逃，被告
    追在告訴人身後。【17:19:20】被告返回畫面中，騎上機車
    離去。」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可稽（見原審卷第68至
    69、75至120頁)。
　⑷綜上，告訴人與李權祐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據原審勘驗
    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明確，且有案發現場附近被告持刀追
    被害人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附卷可稽（見偵卷第52至55
    頁），堪認被告於行兇前先向李權祐表示「沒你的事情（臺
    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語）」等語
    ，企圖支開李權祐並導致告訴人難以對外求援、逃跑，隨即
    持刀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揮砍七刀，並口呼「要給你死（臺
    語）」等欲致告訴人於死之詞，甚至於告訴人逃出車行後，
    被告繼續持刀追擊負傷之告訴人，顯然並非只是單純要傷害
    、嚇嚇人。
　2.關於被告持以行兇之兇器及下手輕重等：
　　被告持以行兇所使用之開山刀1把，刀刃部分長約25公分，
    刀面最寬部分約5公分，刀刃材質為金屬製品，單面開鋒，
    質地堅硬、鋒利，有扣案物照片在卷為證（見偵卷第56至57
    頁），其對人之身體、生命所構成之威脅遠非徒手毆打所可
    比擬，如持以朝人體或頭部等重要部位用力揮砍，足可傷及
    重要臟器及人體主要動脈、靜脈，將使人嚴重受創、失血，
    極易導致死亡之結果，被告為一般智識正常之人，對此當有
    所認識。又告訴人因被告持刀揮砍，受有左前臂不規則撕裂
    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傷（約10公分長）、
    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足背不規則撕裂傷（
    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
    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
    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
    ）等傷勢，亦有前揭告訴人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歷
    資料可佐。是除有一刀應係告訴人出腳阻止致左足遭受被告
    攻擊外，其餘均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砍擊，幸告訴人持茶几
    抵擋、閃避而未被傷及要害，惟被告下手力道仍使告訴人左
    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左
    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足認被告持鋒利之開山刀多次揮砍告
    訴人，用力甚猛，確有置告訴人於死之殺人故意至明。
  3.被告行兇前之心路歷程，及事後傳給告訴人之訊息：
　　被告自承：大約是111年4月1日晚上20許我跟告訴人、其他
    朋友一起喝酒，告訴人在大家面前對我酸言酸語，說在場的
    友人都是有錢人，只有我是窮人，我當下聽了很不舒服，加
    上之前我就不太喜歡他，還有喝酒時有一位小姐在場，小姐
    離開後我打電話給她，告訴人把電話搶過去講了一句很難聽
    的話，結束後愈想愈不服氣，氣到案發當日準備要找他算帳
    ，就先去買刀，也有買汽油，想說砍完告訴人我要淋在自己
    身上結束生命等語（見偵卷第15至22頁，原審卷第63頁）；
    被告於事發後之111年4月23日又以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恫
    稱表示：「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經原審勘驗告訴
    人所提出之Line語音通話錄音檔確認無訛，有上開檔案之勘
    驗筆錄在卷為證（見原審卷第67至68頁），就該訊息，被告
    並供承：「（你的意思是要告訴人跟妳一起死的意思？）是
    。」等語（見偵卷第151頁），可見被告因遭告訴人言語譏
    諷，心生極度不滿，事先已計畫持刀砍告訴人，完事後即自
    焚，案發後更向被告恫稱要帶告訴人共赴黃泉，益徵被告確
    係基於殺人故意而為上開行為。
　4.綜上，綜合觀察被告使用鋒利之開山刀作為兇器、行兇前要
    求李權祐離開欲與告訴人獨處、行兇時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
    揮砍，復衡酌被告揮砍7刀、下手力道重，行兇後仍追擊負
    傷逃跑之告訴人，及事後與告訴人通話之內容等情狀，堪認
    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實行上開犯行，僅因告訴人即時
    防衛、躲避得宜，始未發生死亡之結果。　
　㈢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1.辯護意旨雖稱：李權祐雖證述被告作案時出言「呼你死」（
    臺語），然告訴人證述：「有一名員工在場，但他在外面，
    並沒有看到裡面」等語，且李權祐於原審證述稱，事發當時
    自己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就是辦公室門內與門外的
    距離（原審卷第197頁) ，則李權祐在距離告訴人100公尺之
    遙情況下，豈仍能聽聞被告攻擊告訴人所說的言語？反觀，
    告訴人於警詢明確陳稱「他（指被告）一句話都沒有說」(
    見偵卷第31頁）等語，明指被告下手時並未講話，則李權祐
    指訴被告下手時曾經出言「呼你死」 (臺語）等語，顯然即
    與事實不符，難以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云云（見本院卷第15
    1、159至160頁）。惟查，告訴人、李權祐於偵訊、原審均
    明確證述被告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等語，已如
    前述。又關於被告行兇時，李權祐所處位置可否聽聞被告行
    兇時是否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乙節，告訴人於原審證
    稱：被告在辦公室攻擊我時，李權祐站在辦公室門外面而已
    ，我從辦公室往外逃走過程，有看到李權祐，他在旁邊等語
    （見原審卷第189頁），核與李權祐於原審證稱：我就站在
    辦公室門外、門旁邊語（見原審卷第195、199頁）相符，且
    觀諸原審勘驗現場（辦公室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見原審
    卷108頁圖64至65），可見在辦公室門外有一位黑衣男子，
    而告訴人及李權祐均證述該黑衣男子即李權祐等語（見原審
    卷第191至192、200頁）。復觀諸案發現場（辦公室內）監
    視錄影畫面擷圖（原審卷第77至102頁），可知該辦公室空
    間不大，距門口相當近。據此，堪認被告於辦公室內行兇時
    ，李權祐即在辦公室門口外，其近距離聽聞被告在辦公室內
    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應無疑義。從而，李權
    祐於原審證述案發時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見原審卷
    第197頁），顯係對距離觀念之誤解，尚難執此彈劾李權祐
    證述之憑信性。至告訴人於警詢稱：「（你是否清楚對方攻
    擊你的動機..？）我不知道，他一句話都沒說...」等語（
    見偵卷第31頁），惟細觀該次告訴人警詢筆錄，內容記載「
    因縫合手術於20時21分暫停筆錄」，地點則載明「臺北市○○
    區○○路00號急診室（新光醫院）」，足見警方係在告訴人在
    醫院進行急救治療時製作警詢筆錄（見偵卷第29至30頁)，
    參以告訴人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現場照片等
    ，可見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且本案告訴人甫經歷生死交關
    ，在極度驚恐、情緒尚未平復下，自然無法冷靜思考，實難
    苛求告訴人在此情況下能鉅細靡遺地回想被害過程，自不得
    僅因告訴人細節之證述略有出入，即謂其證述全盤不可採納
    。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不足採。
　2.辯護意旨雖以：監視器畫面勘驗筆錄17時18分48秒固記載「
    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一刀」，惟由【圖7-11】(原審
    卷一第80至81頁)，顯示被告第一刀瞄準係告訴人「左手之
    位置」，並非僅泛朝告訴人之上半身揮砍，更非直搗頭部、
    心臟、脖子等直接致人於死之重要部位。再勘驗筆錄固記載
    被告所揮砍之第二刀（17時18分50秒）， 然【圖13-18】(
    見原審卷一第83至85頁）並未見到告訴人影子可知，告訴人
    與被告有一段距離，被告僅是揮空刀恫嚇告訴人，至於後續
    幾刀【圖19至50】均由告訴人以茶几阻止（至於勘驗筆錄中
    所載圖26至37有揮砍兩刀，經查圖片顯示應只有一刀），是
    被告均非向其身體軀幹、頭部、脖子或心臟等重要部位攻擊
    ，又被告行為時年約51歲，而告訴人為45歲且身材明顯較被
    告壯碩，被告若以徒手攻擊顯無法傷及告訴人，始會持刀從
    事衝動性犯罪。又被告係因事前遭受到告訴人出言侮辱，始
    滋生作案之衝動，可徵雙方於事發前確無深仇大怨，且告訴
    人受傷之部位均在手腳，可徵被告於主觀上並無將告訴人致
    死之意欲云云（見本院卷第150至151、158至159頁）。惟按
    ，查告訴人於偵訊證稱：被告拿刀朝我上半身砍，我有舉起
    手擋住，所以手先受傷，被告朝我砍了7、8刀，都是朝我上
    半身肩膀、頭部揮下等語（見偵卷89頁）；於原審復證稱：
    被告是朝我上半身攻擊，因為我有閃，如果我沒有閃的話，
    現在就沒辦法坐在這裡跟大家講話了；被告一直砍我，後來
    我人跳到沙發上，我用腳、包括用旁邊的茶几往他身上丟等
    語（見原審卷第187頁），已明確證述案發時被告確持刀朝
    其上半身揮砍，核與原審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被告往告訴
    人上半身左側等部位攻擊相符，辯護意旨執擷圖片段照片，
    主張被告係瞄準告訴人手部、非朝身體揮砍云云，與事實不
    符，不足採信。又被害人受傷之部位、行兇動機或可作為區
    別傷害及殺人犯意之判準之一，然實際成傷之部分尚涉及被
    害人之反應動態，動機則因個案情形而有所不同，仍須綜合
    各該客觀事證推斷，難謂傷勢位置不在致命部位、無深仇大
    恨即必不具殺人犯意。本件綜合觀察被告所持兇器為鋒利之
    開山刀，其持以揮砍告訴人上半身等處多下，於行兇後仍追
    擊負傷逃跑之告訴人，並參酌傷痕多寡、下手力道輕重等情
    狀，足認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而為之，已如前述，是辯
    護人徒以告訴人受傷部位在手足部、雙方並無深仇大恨，認
    為被告並無殺人故意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否認有殺人犯意所辯，顯係卸責之詞，
    難認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論科。
三、論罪：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
    、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罪數：
　1.被告於機車行辦公室內持刀揮砍告訴人多下之舉動，時間密
    接，侵害法益相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各舉
    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
    犯而論以一殺人未遂罪。
　2.被告所犯上開殺人未遂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犯意各別，行
    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未遂： 　　
　　被告上揭殺人未遂之犯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
    ，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
    輕其刑。
　㈣自首：
　1.刑法第62條關於自首減刑之規定，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
    95年7月1日生效施行後，自首已由必減輕其刑，修正為得減
    輕其刑，旨在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會，而令受情
    勢所迫或基於預期邀獲必減而恃以犯罪等狡黠陰暴之徒無所
    遁飾，以符公平，而賦予事實審法院視個案具體情況裁量減
    輕其刑與否之權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89號判決
    意旨參照）。依上開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兼具獎勵行為
    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
    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如行為人於偵查
    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
    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其主動
    申告尚未被發覺部分之罪，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
    社會通念，已難認其內心全無悔改認過之心，原則上即得減
    輕其刑，僅於裁判者依個案之具體情狀，認定行為人於犯罪
    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急求己身自首減
    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或犯後本無靜候裁判
    之意，嗣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內心實無罪惡感而僅
    存減刑動機等情形，始得例外排除而不予減刑，以示公平（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於車行持刀揮砍告訴人，告訴人趁隙逃出車
    行，被告見告訴人逃入悠逸商旅後，主動撥打派出所電話，
    坦承其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隨後走至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後港派出所坦承持刀砍告訴人，並帶同警
    方至其所騎乘機車內取出作案用開山刀1把及準備自焚汽油1
    瓶之事實，有被告之111年4月7日警詢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
    2頁），並據被告供陳：我看到告訴人進入悠逸商旅後，看
    到那裡很多人，想說事情發生了，該面對就要面對，沒什麼
    好跑，就打電話給派出所，接著自己走到派出所自首等語在
    卷（見偵卷第22頁，本院卷第111、148頁），參以後港派出
    所警員古沅鑫所出具之職務報告，內容略以：「111年4月6
    日17時20分許，接獲不知名男子來電，自稱其不久前持刀砍
    人，正前往後港派出所投案。其後在17時22分許，接獲110
    轉報，稱承德路4段318號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
    救請求報案，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約莫17時30
    分許，一名男子自行步入本所自稱持刀砍人要投案自首，並
    帶同本所員警至案發現場起出行兇用刀械等物品」等語，有
    上開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偵卷第37頁），足認被告在有偵
    查犯罪權限之機關人員獲悉、懷疑被告涉有本案殺人未遂犯
    行前，即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並受裁判，自符合
    刑法第62條所定之自首要件，已構成自首無訛。本院復審酌
    被告犯後帶同員警至其機車起出作案用開山刀等物，並向警
    方陳述案情原委經過，使偵查機關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自
    有助於查明事實真相，節省司法資源，可認被告非無悔改認
    過之心；又扣案之汽油一瓶，被告原計畫砍完告訴人即淋汽
    油自焚結束生命，業據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第16頁、原審
    卷第209頁），是難認被告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
    計畫；再依卷內事證，被告犯後並無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
    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之情狀，亦無因迫於檢警嚴厲
    追查之壓力，內心僅存減刑動機始自首之情形，爰就其所犯
    殺人未遂犯行，依刑法第62條規定遞減輕其刑。
　㈤本案殺人未遂犯行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稱：被告經診斷「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
    」，顯見被告行為時有精神障礙，其控制能力明顯降低，應
    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聲請將被告送醫院精
    神鑑定云云（見本院卷第110、151、161頁）。按行為時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
    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人
    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視個案情節，綜合
    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者，逕
    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得據為審斷之基礎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960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審函調被告110年起在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就診之全部病歷資料，被告固有
    於案發後之111年4月18日、4月29日、5月6日、5月13日、5
    月27日、6月10日、6月17日、6月24日多次前往精神科就診
    ，經診斷病名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有被
    告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7月26日北市醫陽字第11130460
    10號函暨所附病歷在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21至127頁）。惟
    觀諸被告犯案前後經過，其於案發前先至加油站購買汽油、
    又至刀具行購買開山刀，於到達案發現場後，支開與其無恩
    怨之李權祐後始對告訴人行兇，行兇後又自行撥打報案電話
    並步行前往派出所自首，嗣帶同警方至其機車起出上開汽油
    及刀具等情，已如前述，復有其購買汽油、購買刀具及現場
    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為證（見偵卷第49至55頁），參以甫
    案發後第1次警詢筆錄，被告即供稱：「（有無刑案紀錄？
    ）有侵占、毒品等刑案紀錄」、「（你是否知悉何原因製作
    警詢筆錄？）我持刀殺人」、「（警方於你所騎乘之機車內
    查扣何物？分別做何用途？）一把刀、一罐飲料保特瓶裝的
    汽油。刀子是要砍那個人，汽油是我砍完他以後要淋在自己
    身上，準備結束自己生命用」、「（有無任何意見或補充？
    ）我有先打電話到派出所我要自首，說有砍人，然後就自己
    走進派出所」等語（見偵卷第16至17頁），對於警方所詢其
    前案紀錄、製作筆錄原因、查扣何物及用途等，均能理解其
    問題並明確陳述，甚至主張有自首。綜合上情，可知被告案
    發前已鎖定犯罪目標而預謀犯案，並準備行兇工具等，而行
    為時思慮清晰，亦知行為違法，故向警方自首，案發後對於
    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責任知之甚詳，足認被告行為時並無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即無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
    適用之餘地。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難採憑，其聲請鑑定被
    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依前述說明，核無必要，併予
    敘明。
　㈥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意旨雖主張：被告患有重度憂鬱症，情緒及行為控管能
    力較常人低下，與告訴人素無仇怨，僅因遭告訴人玩笑出言
    諷刺而肇致本案持刀揮砍告訴人，屬「衝動性犯罪」，而所
    犯就恐嚇部分已承認犯行，態度良好，是被告所犯上開二罪
    ，縱以最低法定刑量處罪責仍有過重之嫌，有情輕法重而可
    憫恕之處，請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刑期云云（見本院卷第16
    1至163頁）。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
    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
    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
    僅因告訴人出言調侃心懷不滿，即持開山刀揮砍告訴人，因
    告訴人防衛得宜並逃往悠逸商旅，始倖免於死，但告訴人仍
    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不輕傷勢，被告所為危害告訴人之生命
    、身體法益，對於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犯罪情節嚴重，且
    犯後仍不知悔改，復於事後再以加害其生命之事恐嚇告訴人
    ，令告訴人心生畏懼，未見被告犯罪動機有何基於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
    ，難認對其所犯二罪量處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輕
    法重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再予酌減之餘地。是
    辯護人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竟僅因無法紓解情緒，以前述之兇殘手段對告訴
    人利刃相向，顯見被告情緒控管能力不佳，有使用暴力手段
    排解不滿之傾向，且將觸法當做其洩恨之選項，於行兇後非
    久又再次對告訴人為恐嚇之犯行，對於社會治安具有莫大之
    危險性；又告訴人所受傷勢對其行走已造成影響，手部需較
    精細的動作不靈活，僅可部分回復，但無法完全恢復至受傷
    前之狀態，告訴人於原審證稱：本案發生後我都睡不好，且
    因本案使心中產生很大的陰影等語，可知被告之暴烈行為不
    僅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之身心、工作及生
    活等層面產生重大變化，堪認被告所造成告訴人之損害程度
    及範圍甚鉅，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以及所致
    損害等節均難謂輕微，兼衡被告犯後否認有殺人未遂犯行，
    避重就輕，且仍未賠償告訴人相關損失，暨被告前有不能安
    全駕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之前科，素行難認良
    好，又衡以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
    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並說明：扣案開山刀1
    把為被告所有，供本案殺人未遂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
    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汽油1瓶並非供被告犯
    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經
    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亦屬妥適。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依員警職務報告，足見警方係在被告
    抵達派出所，才知悉被告年籍，但在此之前，告訴人報案資
    訊已經由110轉達後港派出所派員處理，且被告始終否認殺
    人犯意，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
    受裁判」之要件；又被告稱帶汽油是想如果事情無法收拾的
    話就自己燒一燒(臺語)，顯見被告是預謀犯案，並有與告訴
    人玉石俱焚的打算，係嗣見告訴人逃到悠逸商旅求救，無法
    遂行目的，且案發時有李權祐在場，並有監視器錄下全部案
    發經過，自知法網難逃，為邀刑之寬免，始向警自首犯罪，
    然始終否認有何殺人故意，顯無悔過之意，原審未慮及上情
    ，認被告符合自首且予以減刑，自屬不當；②被告犯行造成
    告訴人身體苦痛及心理創傷巨大，告訴人手部受創無法完全
    回復到受傷前之狀態，原審未能考量被告暴烈犯行不僅對社
    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身心、工作及生活各層面
    產生重大變化，被告之犯案動機、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均非
    輕微，且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犯後態度不佳，無悔改之
    意，原審量刑顯屬過輕，未符罪刑相當原則，難認妥適（見
    本院卷第25至26、31至32頁）；被告提起上訴，執前詞否認
    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並主張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之適用，及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所犯二罪均從輕量刑云云（
    見本院卷第39至41、45、68、110、144頁）。惟，①按刑法
    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
    輕其刑」。而所謂「發覺」，乃指偵查犯罪機關或人員知悉
    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依
    上開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7頁），可知員警古沅鑫於案
    發當日17時22許固接獲110轉報：「承德路四段318號（按：
    即悠逸商旅）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救請求報案
    ，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可知該通報案電話，僅
    係告訴人躲進悠逸商旅後，請求店家報案之電話，並未敘及
    「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已難認員警已「發覺」被
    告殺人未遂犯行，更遑論被告早於同日17時20分即撥打派出
    所電話自承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又本件被
    告雖犯案前購買開山刀，而可認係預謀犯之，但並無證據可
    證明其犯前即有犯後直接去派出所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
    。再被告犯後帶同警方起出作案用之開山刀等物，並供承案
    發事情原委經過，難認其自首無悔悟之心；另案發現場是否
    有目擊證人、有無監視器畫面等，均非自首是否減刑之考量
    因素，被告既非在面臨員警圍捕或搜索犯嫌之情況下自首，
    難認其自首之動機係受情勢所迫。至被告犯後對所涉之犯罪
    事實為有利於己之主張，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
    之成立，尚難據此為不予減刑之事由。②量刑輕重，係屬法
    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
    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
    ，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檢察官上
    訴時所述上開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犯行造成告訴
    人身心受創，告訴人手部無法完全回復，且對社會民心造成
    極大恐懼，被告之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均非輕微，及被告犯
    後否認殺人犯意等節，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而被告
    上訴後僅稱原審量刑過重，惟其仍未坦承殺人未遂犯行或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徵得原諒，其量刑基礎並無變動。是原審
    既已就被告之量刑刑度詳為審酌如上，其量刑既未逾越法定
    刑度，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難認有何不當。檢察官上
    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俱無可採
    。③又被告上訴否認殺人未遂犯行所辯各節，均經本院詳予
    論述、指駁如前，另被告所犯上開二罪，均無刑法第19條第
    2項之適用，亦據本院敘述理由如前。綜上，檢察官、被告
    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傳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邱筱涵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56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東華



選任辯護人  顏瑞成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未遂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08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李東華與黃界聯原為朋友關係，2人因故發生嫌隙，李東華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於民國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之郭合記刀具行購買之開山刀，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加油站購買之汽油，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黃界聯所經營之車行，口呼「要給你死（臺語）」，並持刀朝黃界聯身體揮砍，黃界聯見狀，或隨手持物品抵擋，或跳到沙發上以腳踢等方式，閃躲李東華之揮砍，由於黃界聯之防衛、躲避得宜，其頭部、頸部及身體之重要臟器始免遭受李東華之砍擊而倖免於死，惟黃界聯仍受有左前臂不規則撕裂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傷（約10公分長）、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足背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嗣黃界聯趁隙逃跑至位於同路段318號之悠逸商旅求救，李東華在後追趕見狀方始作罷，隨後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後港派出所自首，並接受裁判。事後李東華因仍心有不甘，另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23日與黃界聯以LINE通話時，對黃界聯恫稱：「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令黃界聯因此心生畏懼，足生危害其安全。
二、案經黃界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東華及其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12、144至145頁），原審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所引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所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之事實坦承不諱，另固坦認有持刀攻擊告訴人黃界聯成傷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想嚇嚇告訴人，應構成傷害罪云云。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各點，詳後述理由㈢部分，認被告應僅構成普通傷害罪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4月6日17時許，持其預先購買之開山刀及汽油，騎乘機車至告訴人所經營之車行，並持刀砍擊告訴人身體，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嗣告訴人趁隙逃跑至悠逸商旅向人求救，被告方始作罷；事後被告又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1年4月23日與告訴人以LINE通話時，對告訴人恫稱：「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令告訴人心生畏懼，足生危害其安全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63至64頁，本院卷第68、110、144頁），此據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即在場人李權祐於偵訊證述在卷（見偵卷第89至91、183至185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告訴人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下稱新光醫院）111年4月22日甲種診斷證明書、新光醫院111年8月11日新醫醫字第11100000617號函暨所附告訴人病歷資料影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111年4月6日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告訴人之傷勢照片等證據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9至45、56至59、103至137頁，原審卷第141至161頁），復有原審勘驗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4月23日之LINE通話錄音檔、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67至120頁），及開山刀一把扣案可資佐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殺人與傷害罪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以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刺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殺人未遂；殺意之有無，雖不以兇器之種類及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程度，為絕對之認定標準，但加害人使用之兇器、下手之部位、用力之程度及行為後之情狀等，仍非不可藉為判斷有無殺意之心證依據。經查：　
  1.關於案發之經過：
　⑴告訴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在自己經營的車行1樓辦公室內，辦公室和外面有隔一扇玻璃門，因為從監視器有看到有個人騎機車進來車行，李權祐就去開門，門一打開，被告就很大聲叫李權祐「閃開」、「把鐵門拉下來」，然後跑進來對我罵髒話後又說「要給你死（臺語）」，就開始一直朝我上半身肩膀、頭部攻擊，被告一直砍我，我有拿東西抵擋，人也跳到沙發上，用腳踢、用旁邊的茶几往他身上丟，繞著我和被告之間的桌子跑才逃出去，我脫逃後被告有騎機車追出來，追著我跑，接著被告騎到一半自己跌倒，我就跑到旁邊的悠逸商旅求救，請櫃檯人員幫我報警叫救護車等語（見偵卷第89至91頁，原審卷第186至193頁）。
　⑵證人李權祐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當天我原本和告訴人在車行的辦公室裡面，我看到有人要進來，就去開門，我一開門就看到被告拿刀對著我，方向是刀鋒對著我，手肘微彎有舉起，看起來是舉起武器的動作，對我說「沒你的事情（臺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語）」，我看到被告拿著刀，就閃到旁邊去，被告就衝進辦公室，我在辦公室門外，有聽到被告一直罵髒話，並且說「要給你死（臺語）」，後來告訴人衝出來，被告也衝出來追告訴人，追到門口，被告看了一下又回來牽機車，我跟被告說「有什麼事情好好講，不要這樣子」，被告就回我「沒你的事情（臺語）」後就騎機車衝出去等語（見偵卷第184至185頁，原審卷第194至203頁）。
　⑶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其中檔案名稱「camera-C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vi」結果為：「【17:18:41】被告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體出現在門邊，與李權祐對話後走進門內，告訴人起身，此時可看見被告右手持刀。被告舉刀，告訴人往畫面右方移動閃避。【17:18:48】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第一刀。【17:18:50】被告對告訴人說話。【17:18:50】被告舉刀，告訴人往右轉身，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二刀。【17:18:52】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三刀，告訴人持茶几抵擋。【17:18:53】被告往告訴人所持茶几下方揮第四刀及第五刀。【17:18:54】被告往告訴人揮第六刀，告訴人持續以茶几抵擋。【17:18:54】被告往告訴人揮第七刀。告訴人往門口奔逃，被告追上。【17:18:58】兩人消失在畫面中」；檔案名稱「camera-C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vi」內容略以：「【17:18:32】被告下機車，可看見其左手提著綠色塑膠袋裝著不明物體、右手持刀。被告往辦公室門口走去，李權祐開門，被告以刀指著李權祐，再指向車庫方向。被告進入辦公室舉刀揮砍。【17:18:57】告訴人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往畫面下方奔逃，被告追在告訴人身後。【17:19:20】被告返回畫面中，騎上機車離去。」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可稽（見原審卷第68至69、75至120頁)。
　⑷綜上，告訴人與李權祐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並據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明確，且有案發現場附近被告持刀追被害人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附卷可稽（見偵卷第52至55頁），堪認被告於行兇前先向李權祐表示「沒你的事情（臺語）」、「閃旁邊（臺語）」、「去關鐵門（臺語）」等語，企圖支開李權祐並導致告訴人難以對外求援、逃跑，隨即持刀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揮砍七刀，並口呼「要給你死（臺語）」等欲致告訴人於死之詞，甚至於告訴人逃出車行後，被告繼續持刀追擊負傷之告訴人，顯然並非只是單純要傷害、嚇嚇人。
　2.關於被告持以行兇之兇器及下手輕重等：
　　被告持以行兇所使用之開山刀1把，刀刃部分長約25公分，刀面最寬部分約5公分，刀刃材質為金屬製品，單面開鋒，質地堅硬、鋒利，有扣案物照片在卷為證（見偵卷第56至57頁），其對人之身體、生命所構成之威脅遠非徒手毆打所可比擬，如持以朝人體或頭部等重要部位用力揮砍，足可傷及重要臟器及人體主要動脈、靜脈，將使人嚴重受創、失血，極易導致死亡之結果，被告為一般智識正常之人，對此當有所認識。又告訴人因被告持刀揮砍，受有左前臂不規則撕裂傷（約5.5公分長)、左手腕不規則撕裂傷（約10公分長）、左膝不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左足背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右手中指不規則撕裂傷（約9公分長）、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右手無名指規則撕裂傷（約2公分長）等傷勢，亦有前揭告訴人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可佐。是除有一刀應係告訴人出腳阻止致左足遭受被告攻擊外，其餘均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砍擊，幸告訴人持茶几抵擋、閃避而未被傷及要害，惟被告下手力道仍使告訴人左足第二腳趾、第三腳趾、第四足趾、第五足趾肌腱斷裂、左手中指伸指肌腱斷裂，足認被告持鋒利之開山刀多次揮砍告訴人，用力甚猛，確有置告訴人於死之殺人故意至明。
  3.被告行兇前之心路歷程，及事後傳給告訴人之訊息：
　　被告自承：大約是111年4月1日晚上20許我跟告訴人、其他朋友一起喝酒，告訴人在大家面前對我酸言酸語，說在場的友人都是有錢人，只有我是窮人，我當下聽了很不舒服，加上之前我就不太喜歡他，還有喝酒時有一位小姐在場，小姐離開後我打電話給她，告訴人把電話搶過去講了一句很難聽的話，結束後愈想愈不服氣，氣到案發當日準備要找他算帳，就先去買刀，也有買汽油，想說砍完告訴人我要淋在自己身上結束生命等語（見偵卷第15至22頁，原審卷第63頁）；被告於事發後之111年4月23日又以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恫稱表示：「我要去死，邀你一起走」等語，經原審勘驗告訴人所提出之Line語音通話錄音檔確認無訛，有上開檔案之勘驗筆錄在卷為證（見原審卷第67至68頁），就該訊息，被告並供承：「（你的意思是要告訴人跟妳一起死的意思？）是。」等語（見偵卷第151頁），可見被告因遭告訴人言語譏諷，心生極度不滿，事先已計畫持刀砍告訴人，完事後即自焚，案發後更向被告恫稱要帶告訴人共赴黃泉，益徵被告確係基於殺人故意而為上開行為。
　4.綜上，綜合觀察被告使用鋒利之開山刀作為兇器、行兇前要求李權祐離開欲與告訴人獨處、行兇時朝告訴人上半身等處揮砍，復衡酌被告揮砍7刀、下手力道重，行兇後仍追擊負傷逃跑之告訴人，及事後與告訴人通話之內容等情狀，堪認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實行上開犯行，僅因告訴人即時防衛、躲避得宜，始未發生死亡之結果。　
　㈢被告及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1.辯護意旨雖稱：李權祐雖證述被告作案時出言「呼你死」（臺語），然告訴人證述：「有一名員工在場，但他在外面，並沒有看到裡面」等語，且李權祐於原審證述稱，事發當時自己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就是辦公室門內與門外的距離（原審卷第197頁) ，則李權祐在距離告訴人100公尺之遙情況下，豈仍能聽聞被告攻擊告訴人所說的言語？反觀，告訴人於警詢明確陳稱「他（指被告）一句話都沒有說」(見偵卷第31頁）等語，明指被告下手時並未講話，則李權祐指訴被告下手時曾經出言「呼你死」 (臺語）等語，顯然即與事實不符，難以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云云（見本院卷第151、159至160頁）。惟查，告訴人、李權祐於偵訊、原審均明確證述被告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等語，已如前述。又關於被告行兇時，李權祐所處位置可否聽聞被告行兇時是否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乙節，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被告在辦公室攻擊我時，李權祐站在辦公室門外面而已，我從辦公室往外逃走過程，有看到李權祐，他在旁邊等語（見原審卷第189頁），核與李權祐於原審證稱：我就站在辦公室門外、門旁邊語（見原審卷第195、199頁）相符，且觀諸原審勘驗現場（辦公室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見原審卷108頁圖64至65），可見在辦公室門外有一位黑衣男子，而告訴人及李權祐均證述該黑衣男子即李權祐等語（見原審卷第191至192、200頁）。復觀諸案發現場（辦公室內）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原審卷第77至102頁），可知該辦公室空間不大，距門口相當近。據此，堪認被告於辦公室內行兇時，李權祐即在辦公室門口外，其近距離聽聞被告在辦公室內行兇時有喊「要給你死 (臺語）」，應無疑義。從而，李權祐於原審證述案發時距離告訴人達100公尺之遠（見原審卷第197頁），顯係對距離觀念之誤解，尚難執此彈劾李權祐證述之憑信性。至告訴人於警詢稱：「（你是否清楚對方攻擊你的動機..？）我不知道，他一句話都沒說...」等語（見偵卷第31頁），惟細觀該次告訴人警詢筆錄，內容記載「因縫合手術於20時21分暫停筆錄」，地點則載明「臺北市○○區○○路00號急診室（新光醫院）」，足見警方係在告訴人在醫院進行急救治療時製作警詢筆錄（見偵卷第29至30頁)，參以告訴人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現場照片等，可見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且本案告訴人甫經歷生死交關，在極度驚恐、情緒尚未平復下，自然無法冷靜思考，實難苛求告訴人在此情況下能鉅細靡遺地回想被害過程，自不得僅因告訴人細節之證述略有出入，即謂其證述全盤不可採納。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不足採。
　2.辯護意旨雖以：監視器畫面勘驗筆錄17時18分48秒固記載「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揮一刀」，惟由【圖7-11】(原審卷一第80至81頁)，顯示被告第一刀瞄準係告訴人「左手之位置」，並非僅泛朝告訴人之上半身揮砍，更非直搗頭部、心臟、脖子等直接致人於死之重要部位。再勘驗筆錄固記載被告所揮砍之第二刀（17時18分50秒）， 然【圖13-18】(見原審卷一第83至85頁）並未見到告訴人影子可知，告訴人與被告有一段距離，被告僅是揮空刀恫嚇告訴人，至於後續幾刀【圖19至50】均由告訴人以茶几阻止（至於勘驗筆錄中所載圖26至37有揮砍兩刀，經查圖片顯示應只有一刀），是被告均非向其身體軀幹、頭部、脖子或心臟等重要部位攻擊，又被告行為時年約51歲，而告訴人為45歲且身材明顯較被告壯碩，被告若以徒手攻擊顯無法傷及告訴人，始會持刀從事衝動性犯罪。又被告係因事前遭受到告訴人出言侮辱，始滋生作案之衝動，可徵雙方於事發前確無深仇大怨，且告訴人受傷之部位均在手腳，可徵被告於主觀上並無將告訴人致死之意欲云云（見本院卷第150至151、158至159頁）。惟按，查告訴人於偵訊證稱：被告拿刀朝我上半身砍，我有舉起手擋住，所以手先受傷，被告朝我砍了7、8刀，都是朝我上半身肩膀、頭部揮下等語（見偵卷89頁）；於原審復證稱：被告是朝我上半身攻擊，因為我有閃，如果我沒有閃的話，現在就沒辦法坐在這裡跟大家講話了；被告一直砍我，後來我人跳到沙發上，我用腳、包括用旁邊的茶几往他身上丟等語（見原審卷第187頁），已明確證述案發時被告確持刀朝其上半身揮砍，核與原審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被告往告訴人上半身左側等部位攻擊相符，辯護意旨執擷圖片段照片，主張被告係瞄準告訴人手部、非朝身體揮砍云云，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又被害人受傷之部位、行兇動機或可作為區別傷害及殺人犯意之判準之一，然實際成傷之部分尚涉及被害人之反應動態，動機則因個案情形而有所不同，仍須綜合各該客觀事證推斷，難謂傷勢位置不在致命部位、無深仇大恨即必不具殺人犯意。本件綜合觀察被告所持兇器為鋒利之開山刀，其持以揮砍告訴人上半身等處多下，於行兇後仍追擊負傷逃跑之告訴人，並參酌傷痕多寡、下手力道輕重等情狀，足認被告確係基於殺人之犯意而為之，已如前述，是辯護人徒以告訴人受傷部位在手足部、雙方並無深仇大恨，認為被告並無殺人故意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否認有殺人犯意所辯，顯係卸責之詞，難認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罪數：
　1.被告於機車行辦公室內持刀揮砍告訴人多下之舉動，時間密接，侵害法益相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論以一殺人未遂罪。
　2.被告所犯上開殺人未遂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未遂： 　　
　　被告上揭殺人未遂之犯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
　㈣自首：
　1.刑法第62條關於自首減刑之規定，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生效施行後，自首已由必減輕其刑，修正為得減輕其刑，旨在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會，而令受情勢所迫或基於預期邀獲必減而恃以犯罪等狡黠陰暴之徒無所遁飾，以符公平，而賦予事實審法院視個案具體情況裁量減輕其刑與否之權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8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兼具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如行為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其主動申告尚未被發覺部分之罪，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社會通念，已難認其內心全無悔改認過之心，原則上即得減輕其刑，僅於裁判者依個案之具體情狀，認定行為人於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或犯罪後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或犯後本無靜候裁判之意，嗣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內心實無罪惡感而僅存減刑動機等情形，始得例外排除而不予減刑，以示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於車行持刀揮砍告訴人，告訴人趁隙逃出車行，被告見告訴人逃入悠逸商旅後，主動撥打派出所電話，坦承其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隨後走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後港派出所坦承持刀砍告訴人，並帶同警方至其所騎乘機車內取出作案用開山刀1把及準備自焚汽油1瓶之事實，有被告之111年4月7日警詢筆錄可稽（見偵卷第22頁），並據被告供陳：我看到告訴人進入悠逸商旅後，看到那裡很多人，想說事情發生了，該面對就要面對，沒什麼好跑，就打電話給派出所，接著自己走到派出所自首等語在卷（見偵卷第22頁，本院卷第111、148頁），參以後港派出所警員古沅鑫所出具之職務報告，內容略以：「111年4月6日17時20分許，接獲不知名男子來電，自稱其不久前持刀砍人，正前往後港派出所投案。其後在17時22分許，接獲110轉報，稱承德路4段318號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救請求報案，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約莫17時30分許，一名男子自行步入本所自稱持刀砍人要投案自首，並帶同本所員警至案發現場起出行兇用刀械等物品」等語，有上開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偵卷第37頁），足認被告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人員獲悉、懷疑被告涉有本案殺人未遂犯行前，即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並受裁判，自符合刑法第62條所定之自首要件，已構成自首無訛。本院復審酌被告犯後帶同員警至其機車起出作案用開山刀等物，並向警方陳述案情原委經過，使偵查機關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自有助於查明事實真相，節省司法資源，可認被告非無悔改認過之心；又扣案之汽油一瓶，被告原計畫砍完告訴人即淋汽油自焚結束生命，業據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第16頁、原審卷第209頁），是難認被告犯罪前即有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再依卷內事證，被告犯後並無急求己身自首減刑而任令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擴大之情狀，亦無因迫於檢警嚴厲追查之壓力，內心僅存減刑動機始自首之情形，爰就其所犯殺人未遂犯行，依刑法第62條規定遞減輕其刑。
　㈤本案殺人未遂犯行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稱：被告經診斷「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顯見被告行為時有精神障礙，其控制能力明顯降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聲請將被告送醫院精神鑑定云云（見本院卷第110、151、161頁）。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人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視個案情節，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者，逕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得據為審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9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審函調被告110年起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就診之全部病歷資料，被告固有於案發後之111年4月18日、4月29日、5月6日、5月13日、5月27日、6月10日、6月17日、6月24日多次前往精神科就診，經診斷病名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有被告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7月26日北市醫陽字第1113046010號函暨所附病歷在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21至127頁）。惟觀諸被告犯案前後經過，其於案發前先至加油站購買汽油、又至刀具行購買開山刀，於到達案發現場後，支開與其無恩怨之李權祐後始對告訴人行兇，行兇後又自行撥打報案電話並步行前往派出所自首，嗣帶同警方至其機車起出上開汽油及刀具等情，已如前述，復有其購買汽油、購買刀具及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為證（見偵卷第49至55頁），參以甫案發後第1次警詢筆錄，被告即供稱：「（有無刑案紀錄？）有侵占、毒品等刑案紀錄」、「（你是否知悉何原因製作警詢筆錄？）我持刀殺人」、「（警方於你所騎乘之機車內查扣何物？分別做何用途？）一把刀、一罐飲料保特瓶裝的汽油。刀子是要砍那個人，汽油是我砍完他以後要淋在自己身上，準備結束自己生命用」、「（有無任何意見或補充？）我有先打電話到派出所我要自首，說有砍人，然後就自己走進派出所」等語（見偵卷第16至17頁），對於警方所詢其前案紀錄、製作筆錄原因、查扣何物及用途等，均能理解其問題並明確陳述，甚至主張有自首。綜合上情，可知被告案發前已鎖定犯罪目標而預謀犯案，並準備行兇工具等，而行為時思慮清晰，亦知行為違法，故向警方自首，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責任知之甚詳，足認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即無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適用之餘地。是此部分辯護意旨，尚難採憑，其聲請鑑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依前述說明，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㈥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意旨雖主張：被告患有重度憂鬱症，情緒及行為控管能力較常人低下，與告訴人素無仇怨，僅因遭告訴人玩笑出言諷刺而肇致本案持刀揮砍告訴人，屬「衝動性犯罪」，而所犯就恐嚇部分已承認犯行，態度良好，是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縱以最低法定刑量處罪責仍有過重之嫌，有情輕法重而可憫恕之處，請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刑期云云（見本院卷第161至163頁）。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僅因告訴人出言調侃心懷不滿，即持開山刀揮砍告訴人，因告訴人防衛得宜並逃往悠逸商旅，始倖免於死，但告訴人仍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不輕傷勢，被告所為危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法益，對於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犯罪情節嚴重，且犯後仍不知悔改，復於事後再以加害其生命之事恐嚇告訴人，令告訴人心生畏懼，未見被告犯罪動機有何基於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難認對其所犯二罪量處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再予酌減之餘地。是辯護人此部分請求，尚屬無據。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竟僅因無法紓解情緒，以前述之兇殘手段對告訴人利刃相向，顯見被告情緒控管能力不佳，有使用暴力手段排解不滿之傾向，且將觸法當做其洩恨之選項，於行兇後非久又再次對告訴人為恐嚇之犯行，對於社會治安具有莫大之危險性；又告訴人所受傷勢對其行走已造成影響，手部需較精細的動作不靈活，僅可部分回復，但無法完全恢復至受傷前之狀態，告訴人於原審證稱：本案發生後我都睡不好，且因本案使心中產生很大的陰影等語，可知被告之暴烈行為不僅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之身心、工作及生活等層面產生重大變化，堪認被告所造成告訴人之損害程度及範圍甚鉅，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以及所致損害等節均難謂輕微，兼衡被告犯後否認有殺人未遂犯行，避重就輕，且仍未賠償告訴人相關損失，暨被告前有不能安全駕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之前科，素行難認良好，又衡以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並說明：扣案開山刀1把為被告所有，供本案殺人未遂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汽油1瓶並非供被告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亦屬妥適。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①依員警職務報告，足見警方係在被告抵達派出所，才知悉被告年籍，但在此之前，告訴人報案資訊已經由110轉達後港派出所派員處理，且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之要件；又被告稱帶汽油是想如果事情無法收拾的話就自己燒一燒(臺語)，顯見被告是預謀犯案，並有與告訴人玉石俱焚的打算，係嗣見告訴人逃到悠逸商旅求救，無法遂行目的，且案發時有李權祐在場，並有監視器錄下全部案發經過，自知法網難逃，為邀刑之寬免，始向警自首犯罪，然始終否認有何殺人故意，顯無悔過之意，原審未慮及上情，認被告符合自首且予以減刑，自屬不當；②被告犯行造成告訴人身體苦痛及心理創傷巨大，告訴人手部受創無法完全回復到受傷前之狀態，原審未能考量被告暴烈犯行不僅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更使告訴人身心、工作及生活各層面產生重大變化，被告之犯案動機、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均非輕微，且被告始終否認殺人犯意，犯後態度不佳，無悔改之意，原審量刑顯屬過輕，未符罪刑相當原則，難認妥適（見本院卷第25至26、31至32頁）；被告提起上訴，執前詞否認主觀上有殺人之犯意，並主張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適用，及原審量刑過重，請求所犯二罪均從輕量刑云云（見本院卷第39至41、45、68、110、144頁）。惟，①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而所謂「發覺」，乃指偵查犯罪機關或人員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依上開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7頁），可知員警古沅鑫於案發當日17時22許固接獲110轉報：「承德路四段318號（按：即悠逸商旅）有一名男子，年約50歲，向店家求救請求報案，案件指派本所巡邏員警前往處理」可知該通報案電話，僅係告訴人躲進悠逸商旅後，請求店家報案之電話，並未敘及「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已難認員警已「發覺」被告殺人未遂犯行，更遑論被告早於同日17時20分即撥打派出所電話自承甫持刀砍人，正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又本件被告雖犯案前購買開山刀，而可認係預謀犯之，但並無證據可證明其犯前即有犯後直接去派出所自首以圖減刑寬典之計畫。再被告犯後帶同警方起出作案用之開山刀等物，並供承案發事情原委經過，難認其自首無悔悟之心；另案發現場是否有目擊證人、有無監視器畫面等，均非自首是否減刑之考量因素，被告既非在面臨員警圍捕或搜索犯嫌之情況下自首，難認其自首之動機係受情勢所迫。至被告犯後對所涉之犯罪事實為有利於己之主張，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成立，尚難據此為不予減刑之事由。②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檢察官上訴時所述上開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犯行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創，告訴人手部無法完全回復，且對社會民心造成極大恐懼，被告之犯罪情節及所致危害均非輕微，及被告犯後否認殺人犯意等節，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而被告上訴後僅稱原審量刑過重，惟其仍未坦承殺人未遂犯行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徵得原諒，其量刑基礎並無變動。是原審既已就被告之量刑刑度詳為審酌如上，其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難認有何不當。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俱無可採。③又被告上訴否認殺人未遂犯行所辯各節，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另被告所犯上開二罪，均無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亦據本院敘述理由如前。綜上，檢察官、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傳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邱筱涵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